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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4-057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 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3 年度以及本年度中期报告的总资产、

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以财政部 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

起始日开始执行。 

2、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 2014年 1月 26 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相继修订和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

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

七项具体准则，并要求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

围内施行。 

2014 年 6月 20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 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

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 年 7 月 23 日，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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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06年 2月 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

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 2014年 1月 26日起陆续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第 9 号、第 30 号、第 33 号、第 37 号、第 39 号、第 40

号、第 41号等八项准则和 2014 年 7月 23日修改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 2006年 2月 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7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会计准则，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公司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原在资本公积科目列示，现转入其

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原在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示，现转

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3年1月1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013年 12月 31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资本公积 -551,217,220.41 -710,956,621.66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49,013,413.79 63,447,730.09 

其他综合收益 600,230,634.20 647,508,891.57 

合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0 0 

2、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6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8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 9号——职工薪酬》，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4、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0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通过投资方是否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是否通

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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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回报金额来判断某个被投资方是否应被合并。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

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5、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1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 40 号——合营安排》，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变更了合营安排的会计政

策。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6、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该类权益性投资将

重新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成本法进行计量。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单位 
2013年12月31日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200,000.00 27,200,000.00 

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7,000,000.00 27,000,000.00 

深圳市云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0,200,000.00 10,200,000.00 

北京中昊碱业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上海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250,000.00 12,250,000.00 

中化化肥原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100,000.00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浙江昆仑创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5,303,430.00 135,303,430.00 

浙江上虞农村合作银行 -120,320,000.00 120,320,000.00 

合计 -532,873,430.00 532,873,430.00 

7、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

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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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23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号——金融工具列表》。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 2013 年度以及本年度中期报告的总资产、负债总额、

净资产、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所的结论性意见 

1、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 

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

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

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备查文件 

1、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